关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国有农用地
承包经营权公开协商公告（第一批次）
为进一步规范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国有农用地经营管理程序，确保国有农用地发包公正、公开、公平，现将以下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协商的事宜进行公告：
1、 公告内容概况
   转出方承诺本次行为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和行业审核程序，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严重误导，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
	序号
	类别
	须知

	一
	转出方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二
	标的
	1. 标的物：和什托洛盖镇、夏孜盖乡、查和特乡国有农用地；
2. 面积12136.12亩；
3. 用途为农用地（耕地）；
4. 用途：只能从事种植业；
5. 招标公告价：和什托洛盖镇、夏孜盖乡、查和特乡国有农用地每亩495元；
5.流转截止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0年。

	三
	流入方要求
	1.凡依法设立的境内国有独资企业均可参与；2.不接受联合体；3.流入方需接受当地政府、主管单位及转出方的管理，需维护现有的环境和设施；4.流入方不得对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合同期最后一年不得种植跨年度作物。

	四
	公告期限
（即报名期限）
	2025年11月11日19时00分起-2025年11月17日19时00分止

	五
	方式
	公开协商

	六
	价款支付
	流入方应根据合同约定方式支付价款

	七
	项目报名咨询
	转出方：联系人，刘*武；联系电话，18999317885；
联系地址：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八
	其他条款
	实际交地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前。


二、报名登记相关资料
意向流入方递交流入报名资料时，应携带以下材料：
1.流入报名表；
2.主体资格文件（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一并公示的有：《报名表》（附件1）；《授权委托书》（附件2）；《承诺函》（附件3）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1：
                      报名表
	报名项目名称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协商

	项目报名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法人代表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地址
	

	委托人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地址
	

	报名方响应项目要求

	报名方承诺
	承诺遵守有关规定；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参加协商之前，对本项目所披露的基本情况、规则等完全了解，自行对标的现状、面积、质量、权属、数量、真伪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确认，并对自行确认的结果负责，认可自行确认结果与项目披露情况不一致现象；如因上述承诺事项发生纠纷，自行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承诺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转出方接受意见
	接受意见：
接受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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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授权委托书
致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本授权书声明，            （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姓名）代表本公司授权（代理人姓名）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协商项目以本单位名义办理报名登记、公开协商、合同签订等一切有关事宜。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生效，有效期    天。

特此声明。

意向流入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电话号码：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电话号码： 

附件3：
承诺函
致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我方对贵方组织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协商项目表示完全认同，在此确认并承诺：
1．我方已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贵方的公告及附件，完全熟悉其中的要求、条款和条件，充分了解标的情况，完全同意有关规则，并保证在成交公示期满及时签订项目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交纳承包款。
2．我方已知晓标的可能存在的瑕疵、误差、风险，自行处理有关事宜，与贵方及公共资源中心无关。
3．我方所有书面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

意向流入方（企业盖章，法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